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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顶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
 

平政办〔2020〕28 号 

 

 

平顶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关于取消一批市政府部门证明事项的通知 

 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城乡一体化示范区、高新区管委会，

市人民政府各部门： 

为进一步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，持续推进减证便民、优化服

务，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证明事项清理工作的通知》（国

办发〔2018〕47 号）、《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清理规范

省级证明事项的通知》（豫政办〔2018〕32 号）等规定，经依法

依规审核确认，并经市政府同意，决定再取消 5项证明事项。 

对以行政职权下放方式取消的证明，有关部门要做好后续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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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工作，防止出现管理和服务“真空”；对以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方

式取消的证明，如法定证照、书面告知承诺、政府部门内部核查、

部门间核查、网络核验等，有关部门不得再要求公民、法人和其

他组织开具，并不得变相设置门槛或者以其他形式要求提供证明。 

证明事项实行动态调整机制，确因法律、法规调整需要增设

或调整的，要按照程序进行必要性、合理性、合法性审查论证后，

报市政府批准公布。 

 

附件：取消的证明事项清单 

   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9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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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 件 

 

取消的证明事项清单 
 

序号 实施主体 证明名称 证明开具单位 证明用途 证明取消后的办理方式 

1 市公安局 
机动车所有人 

身份变更证明 

市场监督管理局、

户口所在地派出所

企业名称变更后，企业所属

车辆需变更所有人名称 

政府部门内部核查 

和部门间核查 

2 市交通运输局 
相关人员安全 

驾驶经历证明 
公安交通管理部门

申请从事普通机动车 

驾驶员培训业务 

行政职权下放区级 

道路运输管理部门 

3 市卫生健康委 医学诊断证明书 医院 
申请医疗保险报销、 

在校学生申请办理休学 

市卫生健康委无需当事

人提供医学诊断证明书 

4 市住房公积金中心 
异地住房公积金 

缴存证明 

缴存地住房公积金

管理中心 
住房公积金贷款审批 政府部门间核查 

5 市房产事务服务中心 权利人身份变更证明
派出所等有权 

开具的单位 
各类房屋交易 

政府部门内部核查 

和部门间核查 



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主办：市司法局              督办：市政府办公室职能转变协调科   

 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平顶山军分区。 

市人大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法院，市检察院。 

平顶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2020 年 9月 30 日印发    




